河 海 大 学 部 门 文 件
河海委研〔2009〕10号

关于做好09级硕士研究生录取政审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系）党委、总支、直属支部：

为做好09级硕士研究生录取政审工作，根据教育部和江苏省考试院有关文件要求，现将有关安排通知如下。
一、工作组织
研究生政审是研究生录取的重要环节。09级硕士研究生录取政审工作由研究生院、党委研究生工作部统一协调，各学院（系）党委、总支负责组织实施。根据工作惯例，常州校区09级硕士研究生录取政审工作由党委研究生工作部会同有关单位组织实施。
二、工作要求

1、《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录取政审鉴定表》相关要求：应届生由所在学校院（系）党委（总支）负责填写；非应届生由人事档案所在单位政治部门或人事部门签署意见并盖章。

2、档案接收要求：录取为在职培养的考生，其人事档案保留在原单位，不得转至我校。录取为脱产培养且与原单位脱离人事关系的非应届考生，其人事档案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寄至我校。报考脱产学习的应届本科毕业生的人事档案可凭所在学校证明做相应推迟。

3、档案审核要求：新生档案材料应齐全，对缺少的材料要及时向调档单位催要。新生入学后，在复查期间必须进一步清查政审材料和档案材料是否有遗漏，如果发现缺少材料，必须迅速催要。

4、《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录取政审鉴定表》作为研究生录取政审的主要依据，必须在政审结束后及时归入研究生本人档案。

三、工作安排
1、6月1日，学校召开会议进行工作部署。

2、各学院（系）党委、总支在收到政审名单后，应组织填写《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录取政审函》（附件1），并在6月2日之前将《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录取政审函》和《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录取政审鉴定表》（附件2）向考生档案所在单位寄送。
3、各学院（系）党委、总支在将《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录取政审函》和《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录取政审鉴定表》寄出后，应安排专人负责接收并审核相关材料。
4、政审工作在规定期限结束后，各学院（系）应在6月18日之前填写《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录取政审汇总表》（附件3），学院（系）党委、总支负责人签字并盖章后报党委研究生工作部，以便录取工作顺利进行。
附件1：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录取政审函

附件2：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录取政审鉴定表

附件3：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录取政审汇总表
党委研究生工作部

二○○九年五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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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录入：陆露茜                         校对：戴宏伟
附件1:    

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录取政审函
                 ：
贵单位           同志报考我校（在职、脱产）硕士研究生，复试合格。现根据教育部要求进行政审工作，请协助做好以下工作：
1、对考生的政治态度、思想表现、工作学习态度、道德品质、遵纪守法、诚实守信等方面进行全面考核，形成综合政审意见并填写《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录取政审鉴定表》。
2、考生如为在职学习（在职自筹、委培），则仅需将《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录取政审鉴定表》寄来；如为脱产学习（非定向、脱产自筹、定向），请将考生档案随《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录取政审鉴定表》一起寄来。

3、所需鉴定、档案请于6月   日前寄至我校相关学院（系）党委（总支），逾期未寄送的，视为自动放弃录取资格；报考脱产学习的应届本科毕业生的人事档案可凭所在学校证明，推迟至7月10日寄送；因邮寄地址错误产生的延误，我部概不负责。

4、邮寄地址：江苏省南京市西康路一号

             河海大学          学院（系）党委（总支）   

邮政编码：210098

                            河海大学党委研究生工作部

                             二○○九年五月二十六日

附件2:    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录取政审鉴定表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籍 贯
	

	曾用名
	
	民族
	
	所在单位
	

	政治面貌
	
	所在单位联系电话
	

	学习及工作经历

（从中学开始）
	

	受过何种奖励或处分
	

	单位综合政审意见
公 章

单位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说明：








1、如实填写和及时返回此表是硕士研究生录取的重要环节。单位应实事求是认真填写，如发现有弄虚作假舞弊行为，一经查实，取消该同志入学资格。



2、应届生由所在学校院（系）党委（总支），非应届生由人事档案所在单位政治部门或人事部门，签署意见并盖章密封后，寄或交给河海大学相关学院（系）党委（总支）。
附件3：

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录取政审汇总表
学院（系）：              学院（系）拟录取人数：        政审合格人数：

制表日期：               经办人：
学院（系）党委（总支）负责人：  
学院（系）党委（总支）公章
	考生编号

（15位）
	姓名
	专业
	录取类别
	鉴定
	档案
	备注

	
	
	
	
	
	
	

	
	
	
	
	
	
	

	
	
	
	
	
	
	

	
	
	
	
	
	
	

	
	
	
	
	
	
	

	
	
	
	
	
	
	


注：为便于汇总，该表电子版用Excel制表
